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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25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发布了《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取消部分议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取消于 2025

年 1 月 1 日公告的股东大会通知载明的关于选举戴新民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

案，除上述取消议案外，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 年 1 月 2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玲珑路 9 号院东区 10 号楼中国核能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9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190,099,2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64.129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卢铁忠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12 人，出席 10 人，董事吴怡宁、独立董事马恒儒因工作原因

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5 人，出席 4 人，监事卢鹏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01 卢铁忠 13,007,259,806 98.6138 是 

1.02 邹正宇 13,019,915,665 98.7097 是 

1.03 张国华 12,931,588,911 98.0401 是 

1.04 武汉璟 13,011,836,420 98.6485 是 

1.05 虞国平 12,999,243,529 98.5530 是 

1.06 毛延翩 13,004,849,493 98.5955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是否当选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2.01 录大恩 13,097,845,329 99.3005 是 

2.02 秦玉秀 13,104,397,237 99.3502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栾韬 12,760,727,849 96.7447 是 

3.02 柳耀权 12,761,318,013 96.7492 是 

3.03 孔玉春 12,774,847,423 96.8517 是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1.01 卢铁忠 1,557,314,711 89.4929 

1.02 邹正宇 1,569,970,570 90.2201 

1.03 张国华 1,481,643,816 85.1443 

1.04 武汉璟 1,561,891,325 89.7559 

1.05 虞国平 1,549,298,434 89.0322 

1.06 毛延翩 1,554,904,398 89.3544 

2.01 录大恩 1,647,900,234 94.6985 

2.02 秦玉秀 1,654,452,142 95.0750 

3.01 栾韬 1,310,782,754 75.3256 

3.02 柳耀权 1,311,372,918 75.3595 

3.03 孔玉春 1,324,902,328 76.137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已对持股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丁铎、高远新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21 日 

  


	重要内容提示：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月20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玲珑路9号院东区10号楼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